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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18217.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实施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保

监发〔2006〕95号)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为了促进健康保

险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配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

》（保监会令2006年8号）的施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与《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不符的产品，自2007年1月1日

起停止销售。各公司应加强营销员管理和消费者教育，做好

预案，防范误导，保证新老产品的平稳过渡。 二、保险责任

仅包含意外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产品，暂不适用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和本通知，适用于中国保监会有关意

外保险产品的监管规定。 三、保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的，应

高度重视制度、系统建设及人才队伍的培养，并应于2008年1

月1日前达到《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八条所列各项条件。 

四、保险公司经营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应逐步成立专门

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形成合作医院网络，建立有效的医疗

费用管理制度。 五、保险公司在向中国保监会报送产品备案

或者审批时，应将有关健康保险产品的条款调整管理办法和

费率管理办法与精算报告分开报送。中国保监会将通过内部

网站向各地保监局公布健康保险产品条款调整办法和费率管

理办法。 六、短期个人健康保险产品的费率上下浮动范围不

得超过基准费率的30％。 七、保险公司应在每年3月15日前向

中国保监会提交短期健康保险产品的定价回顾报告，提交上



一年度所有在售一年以上的短期健康保险产品的实际赔付情

况，分析产品定价的充足性和合理性，报告相应的调整措施

。产品定价回顾报告应由精算责任人遵循审慎原则签字确认

。 对需要采取调整措施的，保险公司若在提交产品定价回顾

报告后半年内没有采取措施，由中国保监会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罚。 八、经营短期健康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在健康保险产品

定价回顾报告中给出上一年度在售短期健康保险产品在过去3

个事故年度内的再保前赔付率和再保后赔付率，产品经营时

间不足3年的，提供存续期间内的事故年度赔付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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